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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审 计 局
审 计 结 果 公 告

2025年第 6号

2021 2023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2024 年 3 月至 4

月，区审计局对本区 2021 年至 2023 年镇级集体企业运营及管

理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。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和审计评价

截至 2023 年底，全区 24 个镇共有 453 家镇级集体企业。

近年来，镇级集体企业积极探索集体经济转型发展，加强成本

控制、提升营运效能。

审计结果表明，区农业农村委积极贯彻落实本市和新区关

于促进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文件精神和工作管理要求，持续

优化新区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机制，各镇推动集体企业转型发

展，但审计调查也发现一些问题。

二、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



2

（一）镇级集体企业监管政策措施落实方面。主要是部分

全资及控股集体企业未纳入区级监管、部分镇集体企业投资关

系未理顺、僵尸和空壳企业未及时清理等。

（二）镇级集体企业运营管理方面。主要是政府与集体企

业的管理边界不清；资产资源管理存在薄弱环节，未见证资产

质效偏低，部分投资参股企业处于亏损状态；部分农村集体建

设用地租赁合同租期过长、租金偏低；部分企业内控管理不够

规范，内控制度不够健全、账户管理及内部审计监督不够到位

等。

（三）镇级集体企业转型发展推进方面。主要是集体企业

转型发展的推进力度有待加强，发展定位不够清晰等。

三、审计调查建议

对上述问题，区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，要求区农

业农村委及时监督和督促各镇抓紧整改。一是完善体制机制，

强化政策有效供给。区农业农村委应强化分类指导，出台促进

镇级集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分类指导意见。在理清家底情况、

理顺投资关系、强化参股企业管理、精简企业规模等方面加强

指导和监管；二是加强风险防范，促进措施有效落地。各镇应

建立健全系统、规范、高效的风险管理机制，在企业内控管

理、债务管控、“三资”管理、合同管理方面提升集体企业管理

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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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整改情况由区农业农村委向社会公告。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浦东新区审计局

2025年 5月 29日

上海市浦东新区审计局办公室 2025年 6月 3日印发


